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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编号：

申请人：江门市旭升混凝土有限公司

       经审查，你单位向本行政机关提出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

质不分等级延续的申请，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

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2号令）第十八条的规定，本行政机关决定

准予你单位行政许可。

    联系电话：0750-3167387

    监督电话：0750-3167309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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